赣文厅字[2008]35号

关于印发《2008年全省文化系统民主评议
政风行风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文化局、厅直各单位、厅机关各处室：

经研究，现将《2008年全省文化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2008年全省文化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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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综合    政风行风    自查自纠    方案    通知                        
  抄送：省民主评议政风行风领导小组、省政府纠风办                                                     

  江西省文化厅办公室                  2008年6月27日印发      
 共印60份
2008年全省文化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
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方案

江西省文化厅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08年全省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字［2008］80号）精神和《2008年全省文化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案》（赣文厅字[2008]26号）的安排，2008年7月至9月为全省文化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阶段。为切实做好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特制订本方案。
    一、范围 
  （一）厅机关各处室； 
  （二）各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 

二、重点 
    厅机关和各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要对照评议内容，把解决与人民群众文化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重点，认真抓好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自查自纠，抓好在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办事效率、廉洁自律等方面的自查自纠，抓好在2007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中收集的群众意见的整改落实，抓好在2008年省“政风行风热线”中收集的群众意见的整改落实。通过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推进全省文化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的深入开展。 

三、方法 
     （一）征询意见。厅机关和各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上级点、群众提和设置意见箱、网上留言、接听政风行风热线、公布监督电话等形式，广泛听取服务对象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把受理群众举报和投诉作为查找问题的重要渠道，建立健全群众投诉处置机制。     
（二）边查边改。厅机关和各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要结合本部门、本系统实际，认真查找在政风行风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对查找出来的问题能够及时整改的，要立即整改；对一些尚需时间整改的问题，要尽快制订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限期整改问题；对一些现行政策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派专人与意见、建议人进行沟通，主动向他们说明情况，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做到群众提出的每条意见和建议都有答复。
四、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省文化系统开展的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已进入找问题、解难题、抓落实、见成效的重要阶段。做好这一阶段的各项工作，事关全省文化系统政风行风查找出的问题能否得到切实整改，事关人民群众对文化系统政风行风满意度能否得到有效提高，事关全省文化系统政风行风评议工作能否取得成效。为此，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务必充分认识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组织领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迅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根本出发点，切实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落实工作责任。厅机关处室主要负责人和各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是本部门、本地区文化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政风行风工作的领导和工作机构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认真组织本部门、本系统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
（三）抓好整改落实。厅机关处室主要负责人要认真抓好在2007年群众满意度调查中群众对省文化厅的意见和建议的整改落实，在2008年“政风行风热线”接听中群众对省文化厅的意见和建议的整改落实。各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要重点抓好在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抓好在2007年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收集的群众意见和建议的整改落实；抓好在2008年省“政风行风热线”中收集的群众意见和建议的整改落实；抓好自查出来的问题的整改落实。
厅机关和各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要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逐条逐项落实整改责任，并进行整改落实，整改落实结果要及时向意见和建议人反馈。
省文化厅将对各设区市文化局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四）总结。各设区市文化局要对本地区文化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工作，以及长效机制建立情况进行总结，总结材料于9月25日前报厅民主评议政风行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文化厅将对全省文化系统自查自纠和督促整改落实的情况进行汇总，汇总材料于9月28日前报省民主评议政风行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政府纠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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